
【本報訊】港大醫學院前院長林兆鑫
涉嫌侵吞病人診金及捐款約四百萬元一案
，控辯雙方昨日再於區域法院就控罪答辯
。林承認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沒有
依法申報港大院長身份與名下公司
Gastrointestinal Research有利益衝突。
控方遂不起訴其餘罪行，僅留存在法庭檔
案。主審法官昨聽取辯方的求情，押後案
件至周四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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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練馬師沈集
成（圖）涉嫌非禮已婚婦人
，被控一項非禮罪名，案件
昨日裁決，沈集成被裁定非
禮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
案件昨日下午於沙田裁判法
院裁決，裁判官彭中屏雖裁
定沈罪名不成立，但卻當庭
斥責被告為 「午夜獵人」及
「幼稚」。惟裁判官亦指，

事主於車廂內被侵犯十六分鐘，亦沒有高聲求救或開車逃
走；事主被侵犯十多分鐘後沒有即時作出投訴，寧願找相
熟酒保傾訴也不回家。裁判官認為案件有疑點，控方未能
在毫無疑點下舉證，終判以被告罪名不成立。

官斥沈為 「午夜獵人」
控罪指，沈集成（四十九歲）於本年一月十三日在沙

田麗豪酒店地庫停車場內，非禮一名三十二歲女子。案件
昨午於沙田裁判法院裁判。裁判官命被告起立，即作出裁
決。裁判官先當庭直斥沈，指沈早前的作供令人反感，更
嚴斥被告為 「午夜獵人」， 「被告的證供令人反感，你分
明係一個午夜獵人。如果要法庭相信你出於單純的動機搵
事主的話，則未免太幼稚！當晚你好明顯係醉翁之意不在
酒！同女事主飲酒猜枚，只係想試探吓事主的態度，你只
想女事主成為你當晚的性伴，講到自己因為受到對方挑逗
才飲酒，其實根本希望事主成為自己的獵物！」裁判官指
，法庭內不能以社會道德標準來判斷案件，又斥責被告不
可能不知道對方不願意與他親熱。

雖然辯方多次指女事主的口供與庭上作供出現差異及
混亂，但不足以證明事主 「講大話」，因為事發後事主情
緒激動亦算平常。

裁判官指案中有三大疑點，促成裁決不成立。第一，
女事主於車廂內被侵犯十六分鐘，卻未曾作出呼叫或求救
；第二，女事主於熟識車廂操作的情況下，亦未有企圖開
車窗或開車門求救；第三，停車場閉路電視曾拍得有裝
修工人五次途經附近，但女事主卻未有趁機高聲呼叫求
救。

裁判官亦指，法醫報告與女事主所投訴傷勢不符合；
女事主曾強調案發當時奮力按着大腿，以反抗被告拉扯其
絲襪褲頭，但法醫報告卻顯示，事主左右兩邊大腿傷勢並
非案發時所形成。

另外，裁判官對於女事主被侵犯後，未有即時投訴，
反而找相熟酒保傾訴，但當時因為酒保忙碌，繼而再與另
一名陌生男酒保傾談至凌晨三時始回家。裁判官認為，正
常婦女被侵犯後，會立即報警或求助， 「我唔明事主被侵
犯十多分鐘，寧願找酒保傾談都唔返屋企？明顯地女事主
行為不符合剛被侵犯的人」。裁判官最終判以被告一項非
禮罪名不成立，沈集成獲當庭釋放。

【本報訊】今年六十六歲的林兆鑫，為國際腸胃
科權威，在幽門螺旋桿菌、預防胃癌及胃潰瘍方面的
研究頗有成就。林兆鑫一九六七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
，曾任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家庭醫生，並於二○○一
年起擔任港大醫學院院長。○三年再成功獲續聘為醫
學院院長一職，合約為期五年，年薪超過一百七十萬
元，另加一成半約滿酬金。但就在合約還有一年才滿
之際，他於前年三月突然辭職。

林兆鑫自六七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後，一直在醫
學院工作，研究幽門螺旋桿菌與胃潰瘍的關係，令他
成為國際知名腸胃科教授，曾獲港大頒發 「明德教授
」之封號，以表揚其成就。不過他於港大擔任醫學院
院長期間，曾因港大醫學院命名為李嘉誠醫學院一事
，引起部分港大醫學院校友不滿，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但身為港大醫學院院長的林兆鑫沒有半點退讓，堅
持所做的是為醫學院謀發展。

腸胃科權威 國際享盛譽

官指案件存三疑點

沈集成脫非禮罪

林兆鑫認失當林兆鑫認失當獲獲撤撤3333罪罪
涉吞400萬捐款 周四判刑

被告林兆鑫（六十六歲）已辭去港大的職務，昨
早到區院出席聆訊，法庭昨日准許其以現有條件現金
三十萬元繼續擔保外出。林原本被控三十項欺詐、三
項盜竊及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名，總涉案金額
賬面達四百萬元。刑事檢控專員助理林穎茜昨日就控
罪查詢回應，表示被告承認的公職行為人員失當罪，
包括詐騙、偷竊等犯罪含意，控辯雙方不存在妥協及
交換利益的情況，而本案的處理則不作個別評論。

律政司稱失當包括多項罪行
對於同意接受林兆鑫承認一項控罪，而不予起訴

三十三項罪名，律政司發言人昨日回應稱，這是因為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控罪，已經包括欺詐、盜竊及將
款項據為己有的罪行，足以反映案件的整體嚴重性。

辯方昨日求情時引用二十二封求情信件，其中一
封是由被告曾經醫治過的病人的兒子所寫，信中稱，
被告曾兩次施手術救回其父親性命，並且對待其家人
也關懷備至，信中對被告的職業操守給予高度讚揚，
並且對被告的人格給予肯定。辯方此後引用其他求情
信，表示被告多年來積極研究醫學，並創立肝病基金
及消化系統疾病基金等，多年來樂善好施，多次捐款
及參與內地的醫療建設事業。

辯方此外以案例引援，認為控罪為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並非一定要以監禁懲處，加上檢控上亦出現延
誤，被告在案件中也沒有得益，已將涉及的四百
萬元款項交還港大，並且自動辭職協助調查。辯
方昨日懇求法庭判處緩刑等非監禁式刑罰。李官
昨則關注被告在案件的動機，以及和捐款者約見
的可疑行為；而辯方解釋被告沒有得益，自己亦
曾捐款過百萬，強調沒有以權謀私。

案情指出，被告在案發時任職港大醫學院院
長，他在二○○七年三月請辭。港大在二○○七
年一月則接獲病人投訴臨床部門涉私家症賬目混
亂。港大隨即成立四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成員
包括港大申訴小組主席梁智鴻、陳兆愷法官、顏
金施及黃啟民。委員會調查發現部分被告出現公
職不相稱的行為，遂在該年三月十四日將案交給
廉政公署調查。

廉署其後調查發現，在二○○三年十二月至

二○○六年十一月期間，被告在港大臨床校外執業時
，將二十名在瑪麗醫院接受私家症的病人合共二十一
萬 一 千 五 百 元 醫 療 費 ， 支 付 予 Gastrointestinal
Research（ 「GR」）公司，但林並沒有申報該公司
為其本人全權擁有，導致對港大或醫管局蒙受不利。
被告此外在二○○三年六月至二○○七年一月間，再
將另三名病人合共三百八十萬元的捐款轉到該公司，
沒有作出合理申報。被告在無合理辯解或理由下，一
直沒有向港大醫學院申報持有上述公司，並將捐款被
支付至公司的銀行賬戶。

林兆鑫涉吞近四百萬，承認公職行為失當罪，周四候判
（資料圖片）

【本報訊】目前本港兩間大學醫學院，即港大和中大
醫學院均設有 「私家症」，所收的款項須上繳，由大學和
醫管局分帳，兩成半歸醫管局，七成半就會歸大學處理，
二○○○年至○五年間，兩大醫學院的私家症收益均超過
一億五千萬元，其中港大會將診金分給醫生，僅是○六至
○七年度醫生就分得千萬元。但林兆鑫事件後，醫管局已
改善私家症收費機制，分給局方的四分之一不能豁免，並
定立豁免準則，亦會抽查帳單。

○六年四月至○七年一月底，醫管局在私家症上所獲
得的收入約為二千萬元，按其中四分之一會撥歸醫管局，
餘下四分三則撥歸大學處理，粗略推算，兩所醫學院藉教
授看私家症所得收入約有八千萬元。

自林兆鑫事件後，港大內部委員會成立專責小組進行
全面檢討，並於去年一月通過專責組的報告書及十六項建
議，包括邀請護士擔任稽核病人已接受的醫療程序及相關
收費等。而醫學院在臨床教學人員 「睇私家症」、收益攤
分及利益申報等方面，亦有清晰及具體的機制和指引。

兩醫學院均設􀎠私家症􀎡
所收費用與醫管局分帳


